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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初始条款和一般定义

第一条 建立自由贸易区

在与《服务贸易总协定》第 5条相一致的基础上，双方就此

建立自由贸易区。

第二条 目标

本协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服务贸易、投资以及其他议题的原

则和规则框架，作为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可持

续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种手段，目标是：

（一） 鼓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双方之间贸

易的扩大和多样化；

（二） 逐步开放和促进服务贸易；

（三） 建立透明、自由和便利的投资制度；

（四） 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市场的公平

竞争；

（五） 确保充分、有效地保护和实施知识产权；

并以此促进世界贸易的和谐发展与扩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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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与其他协定的关系

一、双方确认其在双方均为缔约方的其他现有协定中对彼此

既有的权利和义务。

二、如本协定条款与本条第一款提及的其他协定条款不一

致，除非本协定另有规定，双方应根据国际公法的习惯解释规则，

通过联合委员会进行磋商，以期达成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。

第四条 地理范围

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，本协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

部关税领土，包括领陆、领空、内水、领海及其海床和底土，以

及根据国际法和中国国内法，由其行使主权权利和（或）管辖权

的领海以外的任何区域；

就白俄罗斯共和国而言，本协定适用于白俄罗斯共和国主权

范围内的领土，白俄罗斯共和国根据本国法律和国际法对这些领

土行使主权权利或管辖权。

第五条 一般定义

在本协定中，除非另有规定：

日指日历日；

直接税指对总收入、总资本或对收入或资本的构成项目征收

的所有税款，包括对财产转让收益、不动产、遗产和赠与、企业

支付的工资或薪金总额以及资本增值所征收的税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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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ATS指《世贸组织协定》附件 1B中的《服务贸易总协定》；

GATT 1994 指《世贸组织协定》附件 1A中的《1994 年关

税与贸易总协定》；

联合委员会指根据第十章第二条（联合委员会）设立的联合

委员会；

法人指根据适用法律适当组建或组织的任何法人实体，无论

是否以营利为目的，无论属私营所有还是政府所有，包括任何公

司、基金、合伙企业、合资企业、独资企业或协会；

另一方的法人指：

（一） 根据该另一方的法律组建或组织的、并在该方领土内

从事实质性业务活动的法人；或者

（二） 对于通过商业存在提供服务的情况：

1. 由该另一方的自然人拥有或控制的法人；或者

2. 由本条第（一）项确认的该另一方的法人拥有或控

制的法人；

法人指：

（一） 由一方的个人所“拥有”，如该方的人实际拥有的股

本超过50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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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由一方的人所“控制”，如此类人拥有任命其大多数

董事或以其他方式合法指导其活动的权力；

（三） 与另一方具有“附属”关系，如该法人控制该另一人，

或为该另一人所控制；或该法人和该另一人为同一人

所控制；

措施包含任何法律、法规、程序、要求或惯例；

另一方的自然人指居住在该另一方领土内的自然人，且根据

该另一方的法律：

（一） 属于该另一方的国民；或

（二） 在该另一方中有永久居留权；

人指自然人或法人；

WTO指世界贸易组织；

WTO协定指订于 1994年 4月 15日的《马拉喀什建立世界

贸易组织协定》。


